佛光大學
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辦法
94.10.13.九十四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
95.08.09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第一條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規範專任教師在校服務期間校外兼課事宜，以提高本校教育服務品質，特依教育部86年9月5日台（86）人（二）字第86070402號函及本校教師待遇及服務規則第五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。

第二條  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於校外兼課：

一、新聘助理教授、講師於本校任教未滿二年者。

二、未達本校規定校內基本授課時數者。

三、本校超支鐘點時數超過六小時者（不含在職專班及推廣教育）。

四、在校外進修者。

五、外校並未提出擬邀請本校專任教師前往兼課同意函者。

第三條  借調至本校服務之專任教師兼任各項行政職務，或屬義務性擔任原借調學校課程者，得不受本法第二條規定之限制。

第四條  專任教師校外兼課經所屬系、所同意，上學期應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、下學期應於每年二月底日前申請書送交人事室彙辦。情況特殊時者應專案簽請校長核准。

第五條  專任教師校外兼授課程，以與本校所授課目相同或相近為原則。

第六條  校外兼課之時間不可與本校排課時間衝突，且以集中安排於一天為限。

第七條  本辦法通過前已於校外兼課者，仍應依規定補報備。

第八條  本校專任教師未依本辦法規定報核，或有違反本辦法各款情事者，得逕送校教評會議處理。

第九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照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第十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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